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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卫发〔2017〕121 号 

 

 

关于 2017 年省级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 
服务均等化示范单位评估验收情况的通报 
 

各市（州）卫生计生委、综治办、农劳办、民政局、财政局： 

为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，2015 年 6

月，省卫生计生委、省综治办、省农劳办、民政厅、财政厅五部

门联合出台《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川

卫办发〔2015〕196 号），确定 20 个区（市）作为首批省级流

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示范创建单位。2016 年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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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安华蓥市和巴中市巴州区纳入首批示范创建单位。今年 4月，

按照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，五部门印发《关于

开展 2017 年省级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示范单

位评估验收的通知》（川卫发〔2017〕72 号），委托四川省促

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指导中心作为第三方对 22 个区（市）

进行评估验收。现将评估验收情况通报如下。 

一、评估验收方式 

四川省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指导中心组织公共卫

生、疾病预防、妇幼保健、精神卫生、财务管理等专业 9位专家，

组成 3 个组，经过统一培训后，分别赴 22 个区（市）开展现场

评估验收。评估验收组采取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实地核查等方

式，检查了各区（市）卫生计生、综治、农劳办、民政、财政等

行政部门，每区（市）随机抽查了 2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，抽查

了 2个流动人口健康屋、健康讲堂。评估验收内容包括组织领导、

资金保障、服务落实三个方面。 

二、示范创建情况 

（一）强化领导，构建了均等化推进工作机制 

从现场评估验收情况看，各地将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

服务均等化（以下简称“均等化”）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

规划和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，成立领导小组，制定工作方案，

落实责任分工，构建起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。各地足额配套并拨

付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项目经费，将均等化工作经费纳入财政

预算，有力保障工作顺利实施。加强均等化业务培训，不断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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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水平。建立基层实时采集、动态录入、及时更新的流动人口

信息工作机制，不断提高信息采集质量。 

（二）筑牢基础，增强了均等化推进工作力量 

从现场评估验收情况看，各地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，在流

动人口集中场所建设流动人口健康屋，成为流动人口寻求健康服

务的首选窗口。借助已有的职业培训讲堂开设流动人口健康讲

堂，将健康知识讲座融入了流动人口职业培训等部门培训工作

中。充分利用卫生计生专家优势资源，建立起流动人口健康科普

专家库。在流动人口集中的企业和社区培育“流动人口健康协管

员”，带动流动人口关注自身和家人健康。各区（市）每年新建

2个以上流动人口计生协会，计生协协同卫生计生部门开展流动

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用好了均等化推进工作抓手 

从现场评估验收情况看，各地切实开展“流动人口健康直通

车”进企业、进社区、进学校行动，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和资料

发放点，为流动人口提供免费体检，建立健康档案，开展义诊咨

询，举办健康讲座，受到流动人口普遍欢迎。结合“新市民健康

城市行”、“婚育新风进万家”、卫生计生纪念日活动、元旦春

节流动人口关心关爱等活动，广泛宣传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项

目政策，宣传防病治病知识，增强了流动人口健康意识和主动寻

求健康服务意识。 

（四）落实服务，取得了均等化推进工作实效 

从现场评估验收情况看，各地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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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组织实施了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。22 个区（市）中，

12 个区（市）的流动人口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、15 个区（市）

的 0-6 岁流动儿童预防接种接续服务率、14 个区（市）的 0-6

岁流动儿童健康管理率、17 个区（市）的流动产妇产后访视率

和 13 个区（市）的 65 岁以上流动老人健康管理率均达到或超过

评估验收标准，21 个区（市）流动人口中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

患者的平均健康管理率均超过 2016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国

家要求。各地重视对流动人口加强艾滋病、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

防治知识宣传教育，切实落实流动人口重大传染病免费救治政策

和针对性综合干预措施。将流动人口纳入计划生育服务目标人

群，免费提供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，免费发放计划生育避孕药具。 

现场评估验收发现，部分区（市）不同程度存在以下问题。

一是部门间没有完全实现流动人口信息互联互通，卫生计生部门

没有形成定期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送流动人口信息的工作制

度，服务存在盲区。二是直接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屋加挂“流

动人口健康屋”牌子，并未将服务手臂延伸到流动人口集中场所，

不符合工作要求。个别流动人口健康屋建成后很少开展健康服

务。三是流动人口建档率、0-6 岁流动儿童预防接种接续服务率

和健康管理率、流动孕产妇健康管理率、65 岁以上流动老人健

康管理率以及慢性病患者规范管理率等服务指标尚未达到评估

验收标准。 

三、评估验收结果 

根据评估验收组对 22 个区（市）的现场考核和打分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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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五部门评议，将成都市青羊区、武侯区、广安华蓥市等 20 个

区（市）确定为首批省级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

示范单位，予以通报表扬（具体名单附后）。 

四、下一步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工作改进，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

通过此次评估验收的区（市）要戒骄戒操，再接再厉，正视

工作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，查找原因，补齐短板。要在均等

化工作中探索创新，做出新成绩，创造新经验，切实发挥好示范

带头作用。五部门将对示范单位实行动态监管，定期组织开展“回

头看”，对工作滑坡厉害、达不到均等化工作要求的，将取消其

省级示范单位资格。没有通过此次评估验收的区（市），要在全

面整改到位后重新提交示范单位创建申请，经审核后纳入新一轮

示范创建单位名单。 

（二）加强示范引领，推动均等化工作全覆盖 

各地要总结和推广省级示范单位好的经验和做法，继续在流

动人口集中的县（市、区）开展均等化示范单位创建工作，“以

点带面”，不断扩大均等化覆盖面。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，

加强部门协调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加强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和共

享，定期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机构推送流动人口信

息。切实开展“流动人口健康直通车”行动，主动深入流动人口

集中的企业、社区和学校，将健康服务送到流动人口身边，不断

提高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可及性。 

（三）加强工作宣传，营造关爱流动人口健康好氛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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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要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网络、微博、微信等多

种形式，广泛宣传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政策,

深入报道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作推进情况

和取得的成效，营造全社会关怀关爱流动人口健康的良好氛围，

鼓励和引导企业、社会组织等参与流动人口健康服务事业。 

 

附件：四川省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作示

范单位名单 

    

 

 

 

省卫生计生委                     省综治办   

 

 

 

省农劳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政厅 

 

 

 

 

财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10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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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首批省级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 
均等化示范单位 

 

    成都市   青羊区  武侯区  成华区  新都区  温江区  

    自贡市   自流井区 

    攀枝花市 东  区 

    泸州市   江阳区 

    德阳市   旌阳区 

    绵阳市   涪城区 

广元市   利州区 

    遂宁市   船山区 

    内江市   市中区 

    南充市   阆中市 

    宜宾市   翠屏区 

    广安市   华蓥市 

    巴中市   巴州区 

    雅安市   雨城区 

    眉山市   东坡区 

    资阳市   雁江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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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 
 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17 年 8月 21 日印发  


